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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三版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类法典”系列，是法律出版社应社会各界对权威法律法规汇编以及在
实践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的需要，精心编纂的一套应用型法规工具书。
本套图书兼具权威性和应用性两大特点，是超越目前市场上常规工具书的创新产品。
本次再版，增补和修订了2010年11月以来最新公布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以及常用的部门规章
，并对导读、参见、条文注释、文书范本和典型案例等内容进行了更新和补充。
“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类法典”系列具有以下特色:1.权威编纂。
法律出版社创社五十余年，是中国著名的法律图书权威出版机构，拥有丰富的法律法规资源、最新的
立法司法动态、专业的编辑人员队伍，十几年来成功推出了数十套法律法规工具书，集专业和经验于
一身。
本套“分类法典”即是集数十年法规编纂之经验，总结梳理、融会贯通数千个法律知识点，采用法规
编辑检索技术最新成果，跟踪最新立法进程，收录最新法律文件，科学分类、精心编辑出版的一套创
新型、应用型法律工具书。
2.全面便捷。
“分类法典”系列共有40个分册，这些分册涵盖了所有的法律种类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宪法
、民事法、商事法、刑事法、经济法、行政法、社会法、国际法八大领域以及各领域下的若干具体部
门。
丛书全面收录各部门法所有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以及常用的部门规章、司法文件和请示复函
。
编排体例上按照各法律文件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发布的时间顺序双重原则进行分类、整合，具有体例清
晰、查询方便的特点。
3.重在应用。
“分类法典”系列特别突出法律法规应用性的特点，作出以下创新:（1）重点法律附加“导读”，全
面指引读者了解、掌握法律概貌;（2）重点法律附加“参见”，将核心法律和与之相关的法规、规章
、司法解释横向联系起来，使读者在使用时得以相互参考，结合相关法律文件，全面正确理解法条内
容;（3）重点法律重点法条附加“条文注释”，对该条文进行详细阐释，有助于读者在实践中理解运
用;（4）部分分册特别加收“文书范本”，提供实务中常用法律文书的格式范本;（5）部分分册特别加
收“典型案例”，提供实际发生过的典型案例和判决结果、判案理由、适用法条，将法条和实际案例
结合起来。
4.动态增补。
结合法律出版社的资源优势，向每一位购买“分类法典”的读者提供一次免费的法规增补服务（电子
版），只要填写书末的“读者服务回执”即可。
对于一次性购买多册的读者，还可免费赠送相关法规资讯产品（详见书末读者服务回执）。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套“分类法典”一定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本
书不断完善。
法律出版社法规中心201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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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事法典（应用版）》全面收录各部门法所有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以
及常用的部门规章、司法文件和请示复函。
编排体例上按照各法律文件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发布的时间顺序双重原则进行分类、整合，具有体例清
晰、查询方便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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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公司
二、企业
1．各类企业
2．企业登记注册
3．企业破产
三、证券
1．综合
2．股票、股份
3．基金
四、期货
五、金融
1．综合
2．货币、外汇
3．贷款、拆借
4．储蓄、存单
六、票据
七、保险
八、信托
九、商务
十、外贸
十一、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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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三条股东提起解散公司诉讼时，向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或者证据保全的，在股东提供
担保且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可予以保全。
 第四条股东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应当以公司为被告。
 原告以其他股东为被告一并提起诉讼的。
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将其他股东变更为第三人；原告坚持不予变更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原告对其
他股东的起诉。
 原告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应当告知其他股东，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
其他股东或者有关利害关系人申请以共同原告或者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第五条人民法院审理解散公司诉讼案件，应当注重调解。
当事人协商同意由公司或者股东收购股份，或者以减资等方式使公司存续，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当事人不能协商一致使公司存续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
 经人民法院调解公司收购原告股份的，公司应当自调解书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将股份转让或者注销。
股份转让或者注销之前，原告不得以公司收购其股份为由对抗公司债权人。
 第六条人民法院关于解散公司诉讼作出的判决，对公司全体股东具有法律约束力。
 人民法院判决驳回解散公司诉讼请求后，提起该诉讼的股东或者其他股东又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起解
散公司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七条公司应当依照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的规定，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
始自行清算。
 有下列情形之一，债权人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进行清算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一）公司解
散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 （二）虽然成立清算组但故意拖延清算的； （三）违法清算可能
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股东利益的。
 具有本条第二款所列情形，而债权人未提起清算申请，公司股东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对公司进行
清算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八条人民法院受理公司清算案件，应当及时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
 清算组成员可以从下列人员或者机构中产生： （一）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二
）依法设立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破产清算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 （三）依法设立的律师
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破产清算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中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并取得执业资格的人员
。
 第九条人民法院指定的清算组成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债权人、股东的申请，或者
依职权更换清算组成员： （一）有违反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行为； （二）丧失执业能力或者民事行
为能力； （三）有严重损害公司或者债权人利益的行为。
 第十条公司依法清算结束并办理注销登记前，有关公司的民事诉讼，应当以公司的名义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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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事法典(应用版)》编辑推荐：《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类法典(应用版)》系列涵盖法
律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全面收录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以及常用的部门规章、
司法文件和请示复函。
此外，为了方便读者理解和适用相关法律法规，对于重要的法律和行政法规还附有“导读”、“参见
”、“条文注释”、“文书范本”和“典型案例”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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